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

为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详细核查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转让部分股权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尚未正式经营运作，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尚未实

际到位。本次交易有利于引进相关领域优秀的投资者，合理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降低投资

风险，有利于促进子公司进行科学决策，提高经营团队在研发、生产及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性，

实现公司、经营团队、客户及股东的多赢，进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

司未来发展战略。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不构成重大

影响。该项关联交易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关联董事未参与表

决。本次关联交易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黑龙江顺灏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以 2.1 亿元投资发展生物技术研发

及生产生物有机肥及系列产品的项目，符合国家农业发展的战略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

司在新领域的业务，促进公司获得新的业绩增长点，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战略投

资规划及长远利益，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开拓市场、多元化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和作用。本次对外投资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本次的对外投资事项。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意向协议暨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绿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以 2.1 亿元投资发展生物技术研发及生

产生物有机肥及系列产品的项目，符合国家农业发展的战略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在

新领域的业务，促进公司获得新的业绩增长点，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

划及长远利益，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开拓市场、多元化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

用。本次对外投资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本次的对外投资事项。 

四、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机器设备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在本次关联交易之前为福建泰兴所长期租赁，每年的租赁费用为

260万元(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而此次关联交易仅用 300.30 万元的费用将其产权购入，比原来一年租赁该台设备

的费用多 40.30 万元，通过购入该台设备的产权，使得原来需要租赁的生产设备可以在今后

长期使用，有利于福建泰兴有效节约生产经营成本。同时，该关联交易今后不会再发生，本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促进效益的提升。本次关联交易的方式符合市场规

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 

综上所述，该项关联交易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虽然超过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但从公司长远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来看，该

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徐建新、林天海、赵士勇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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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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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徐建新）                  （林天海）                   （赵士勇） 




